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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10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

類別:法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次:第二節 

科目:1.商事法 2.行政法 

注 
意 
事
項 

1.本試題共 2 頁(A4 紙 1 張)。 
2.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3.本試題分 6 大題，每題配分於題目後標明，共 100 分。須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鋼筆在
答案卷指定範圍內作答，不提供額外之答案卷，作答時須詳列解答過程，於本試題或其
他紙張作答者不予計分。 

4.本試題採雙面印刷，請注意正、背面試題。 
5.考試結束前離場者，試題須隨答案卷繳回，俟本節考試結束後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
所索取。 

6.考試時間：90 分鐘。 

一、甲公司及乙公司均為股份有限公司，乙公司為甲公司之最大股東，乙公司並當選為甲公司

之董事長，且指派 A為代表，A在董事會決議中，同意甲公司以高於市價百分之五十之條

件，購入 A所有之土地一筆，A並代表甲公司，與自己完成該筆買賣交易。試問依公司法

規定，A 對於甲公司有何責任？甲公司得行使何種權利？（15 分） 

二、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。（共 2 題，共 22 分） 

(一)請依票據法回答，何謂「回頭背書」（6 分）？何謂「期後背書」（6 分）？ 

(二)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，向乙保險公司投保終身人壽保險，甲因第三期保險費屆期未交

付，致保險契約停止效力，若甲於停效後的三個月，向乙公司申請恢復契約效力，惟

乙公司認甲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且達拒絕承保程度，是否得拒絕甲之恢復契約申請

（6分）？就甲遲繳之第三期保險費，乙保險公司得否提起何種訴訟請求交付（4分）？ 

三、喬巴航運公司以其所有之船舶運送貨物，該船舶於高雄港裝載A貨物出發，中途停靠基隆

港裝載 B貨物後，方航行至目的港鹿兒島，A及 B貨物性質皆需冷凍保存，惟船舶抵達鹿

兒島後發現，該船之冷凍風扇於高雄港至基隆港航行途中即停止運轉，導致船艙冷度不

足，A 及 B 貨物皆腐敗毀損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。（共 2 題，共 13 分） 

(一)喬巴航運公司對於 A 貨物之毀損，依海商法規定是否有責？（6 分） 

(二)喬巴航運公司對於 B 貨物之毀損，依海商法規定是否有責？（7 分） 

四、A 廣播公司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(下稱通傳會)申請換發廣播執照，經通傳會發函 A 公司

通知許可換發執照，該函中另表示：「貴公司配合執行政策所使用之飽飽島音樂網頻

率，於本會通知貴公司繳回頻率時，貴公司應配合停止播送且無條件繳回該使用之頻

率，且不得請求賠償；本會保留得廢止本許可換發執照所同意核配供貴公司使用頻率之

部分」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。（共 2 題，共 25 分） 

(一)依行政程序法，行政處分之附款有哪些種類？（15 分） 

(二)本題通傳會函文內所述「且不得請求賠償」部分，是否屬行政處分之附款？請依最高

行政法院見解說明之。（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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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何謂行政訴訟中之「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」？（10 分） 

六、寶咖咖建設公司向 A 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集合住宅(下稱系爭建物)，A 市政府工務局經

審查後核發建造執照。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屬山坡地，B 為系爭建物之鄰近居民，B 認為

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屬地層敏感地帶，A 市政府工務局核發該建造執照，違反水土保持法、

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，有關特定山坡地不得開發建築，以及應先擬具

水土保持計畫等規定，其合法性顯有疑義，且恐影響B或其他居民之生命、身體及財產安

全，遂提起訴願，案經訴願決定駁回後，B 提起行政訴訟。試問若於訴願階段，B 未申請

任何暫時權利保護，於行政訴訟繫屬後，得否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何種暫時權利保護？

（15 分） 

參考法條： 

1. 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：「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

為，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，並

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：……四、開發建築用地……或其他開挖整地。

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

之許可。」 

2.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2 條第 1 項：「山坡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

開發建築。……一、坡度陡峭者……二、地質結構不良、地質破碎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

者……。」 

 


